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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政办发〔2007〕72 号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永嘉县关于印发永嘉县关于印发永嘉县关于印发永嘉县 2007200720072007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10201020102010 年农村困难年农村困难年农村困难年农村困难    

群众住房救助工作实施计划的通知群众住房救助工作实施计划的通知群众住房救助工作实施计划的通知群众住房救助工作实施计划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完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逐步解决农村困难群众

的住房问题，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建设厅省民

政厅关于实施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工作意见的通知》（浙政办

发〔2006〕92 号）和《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房管

局市民政局等温州市 2007 年至 2010 年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

工作实施计划的通知》（温政办〔2007〕75 号）精神及县政府

为民办实事要求，结合我县工作实际，特制定我县 2007 年至

2010 年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工作实施计划。 

一、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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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构建城乡一

体的住房供应体系为目标，以界定对象、明确标准、规范程序、

科学管理为重点，切实改善农村困难群众的居住条件。 

二、目标、原则和任务 

（一）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的目标。 

按照建立覆盖城乡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的

要求，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多方式实施救助，建立农村困难

群众住房救助制度，逐步改善农村困难家庭的住房条件。通过

分批分年实施救助，力争到 2010 年基本解决农村困难群众住房

困难问题。 

（二）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的原则。 

1．科学规划，统筹建设。摸清农村困难群众的住房状况，

并从我县农村的实际出发，制定实施计划；要与正在实施的“百

村整治、十村示范”工程、村庄整村迁移工程、旧村改造工程、

灾民倒房重建、地质灾害避险迁移安置工程等工作结合起来，

统筹规划建设。 

2．因地制宜，分类救助。要切实解决农村困难群众的基

本住房需求问题，充分考虑各方的承受能力，区别不同对象和

住房困难类型，实施分类救助，不搞大拆大建。 

3．自力更生，多方帮扶。要立足农户自力更生，动员社

会力量参与，按照“政府补一块、集体助一块、个人出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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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筹措资金，鼓励群众互帮互助。 

（三）实施时间和任务。 

对全县农村困难群众的住房救助采取先难后易、分年实

施、分批进行的方法，总体时间从 2007 年 1月开始至 2010 年

12月底前完成。具体任务根据市政府年度下达的任务指标分解

到各乡镇(见附件)。 

三、政策措施 

（一）救助对象。 

1．不宜实行集中供养的农村五保户； 

2．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户的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住房困

难户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 12 平方米以下或住房残破简陋、

不御寒冷和风雨、不具备基本居住条件的家庭； 

3．因灾倒房户，即因自然灾害造成房屋倒塌或严重损坏

不能居住又没有其他住房、或急需搬迁且无自救能力的受灾群

众，但未按规定参加农村政策性住房保险的除外。 

4．县政府规定的其他困难家庭。 

（二）救助方式。 

根据救助对象住房实际状况、村镇建设规划以及救助对象

的意愿，采取新建、改建、扩建、修缮、置换等方式实施救助。

救助住房建设方案经县规划建设部门认定后，由乡镇政府组织

有资质的施工单位或具备相应施工技能的建筑工匠进行施工，

乡镇要以指导帮助为主，确保房屋质量安全。乡镇政府可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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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可居住的闲置房，用于置换危旧房。 

（三）救助标准。 

1．建筑面积。新建、改建、置换面积以救助对象户籍实

际在册人口计算，1 人户不超过 40 平方米，每增加 1 人可增加

20 平方米，每户原则上不超过 100 平方米。扩建救助面积按扩

建后的总面积达到上述标准掌握。需修缮的，按现有住房面积

修缮。 

2．质量标准。以消除各类质量安全隐患为前提，确保救

助住户“安全、实用、卫生、经济”。新建、改建、扩建的救助

住房应为两层或三层砖混结构，设地梁、圈梁、构造柱及纵横

墙拉接，铺水泥地面，粉刷内外墙，屋顶做防漏防渗处理。修

缮住房应铺设水泥地面，粉刷内外墙，屋顶做防漏防渗处理。

闲置房置换应为砖木结构或砖混结构。 

（四）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

家庭，一律不得享受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政策。上年度计划

生育工作不合格的行政村，本年度不得享受农村困难群众住房

救助政策。 

四、申请审批程序 

（一）申请。符合救助条件的家庭向户籍所在地村民委员

会提出书面申请，填写《浙江省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申请表》，

并提供户籍、家庭成员身份、现有住房情况、低保以及县政府

规定的其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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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议。村委会对收到的救助申请，通过召开村民代

表会议方式进行评议，初定救助对象，并公示 5 天，广泛听取

和征求意见。经评议符合救助条件的，在其申请表上签署意见，

加盖村委会公章后连同全部证明材料报乡镇政府。 

（三）审查。乡镇政府对上报的申请表和有关材料要及时

进行审查。必要时，可采取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

等方式对申请人的住房和家庭经济状况等进行调查核实。符合

条件的，上报县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

批；不符合条件的，将材料退回所在村的村民委员会，通知申

请人，并说明原因。审查结果在乡镇政府政务公开栏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为 5天。 

（四）核准。县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对乡镇政府上报的申请材料进行汇总复核。对符合救助条件

的，核准其享受住房救助的方式及标准。 

五、实施步骤 

（一）申请、评议工作要在当年的 3月底前完成。 

（二）审查、核准工作要在当年的 4 月底前完成。6月 15

日前，县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组织规

划建设、国土资源、民政、残联等有关单位，完成核准救助对

象住房的规划、土地审批等工作。 

（三）7月 1日前组织施工。 

（四）12月 10日前完成检查验收。由县农村困难群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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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救助工作领导小组组织规划建设部门按工程质量标准逐户验

收，对质量不达标的要督促整改，对验收合格的新建房拍照存

档，对工程款进行结算，做到严格把关。并及时将验收情况报

市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政府检查验

收组、市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分别按 25

％的比例进行抽查。 

（五）结合永嘉实际，2007 年 8 月底前各有关单位要根据

各自的职能，完成本年度住房救助的申请、评议、审查、核准

工作；2007 年 9 月底前完成规划、土地审批等工作；2007 年

10月 10日前组织施工；2007 年 12月底前完成检查验收，并做

好接受省政府检查验收组与市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抽查的准备工作。 

六、资金筹措与管理 

（一）资金筹措。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资金由政府、社

会、个人多方共同筹集。政府补助资金由县、乡镇按现行财政

体制分级负担，并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二）资金保障。按照“受助对象自筹为主，政府扶持为

辅”原则，除省财政给予适当补助外，县、乡镇两级财政和村

级集体经济要根据当地实际再予以适当补助，村集体经济困难

的，县、乡镇要增加补助比例，确保资金到位。 

（三）补助标准 

1．新建、扩建、改建和置换住房。新建、改建、置换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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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的根据救助面积标准给予救助，扩建住房的按救助标准内的

扩建面积给予救助。补助标准为建筑面积每平方米补助 200元，

每户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 15000元。 

2．修缮住房。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补助金额，补助金额原

则上不超过实际修缮总额的 50%，每户补助总额 1 口之家不超

过 2000元、2口之家不超过 3500元、3口之家不超过 5000元。 

（四）政府补助资金的负担比例。根据各乡镇的财政收入

情况分类确定，沿江五镇县财政补助 70%，镇财政补助 30%；26

个省市欠发达乡镇县财政补助 100%；其余乡镇县财政补助 90%，

乡镇财政补助 10%。县财政补助部分已包括省财政预算安排的

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专项资金。 

(五)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免收有关住房建设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 

（六）资金管理。 

1．补助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截留

和私分。县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救

助资金专户，省财政补助资金划拨到位后，县财政补助资金要

在当年 6月底前划拨到救助资金专户。 

2．补助资金按规定渠道下拨到乡镇，落实到村，核算到

户。新建、改建、扩建和修缮项目完成基础工程时拨付 50%；

主体完成时拨付 40%；竣工验收合格后拨付 10%。置换项目在签

定置换协议时，拨付 30%；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时，拨付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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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严格控制新建或拆建的面积，对违章少批多建的救

助户视情节轻重减少或取消补助。 

七、工作措施 

（一）加强领导。县政府建立县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工

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县房管局），各乡镇政府也要建

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做到层层有

机构、级级有人管。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事关困难群众的直

接利益，各乡镇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把这项实事工

程领导好、组织好、落实好。 

（二）明确职责。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工作是一项系统

性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县房管、国土资源、规划建设、民

政、财政等单位要根据各自的职责，特事特办，及时解决遇到

的困难和难题。房管部门要做好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工作的

牵头工作，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救助工作实施意见和监督管理

办法；做好档案资料的汇总上报。国土资源部门要做好农房救

助的土地审批。规划建设部门要做好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的

规划审批；提供建房通用设计图纸。民政部门要做好对上报农

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对象的复核；建立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

需求动态数据库。财政部门要做好本级救助资金的及时到位，

严格按制度进行会计核算；会同审计、监察做好救助资金使用

的监督。 

（三）依靠基层。乡镇政府是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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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单位，要帮助救助户按基本建设程序制定改造方案，建

立一户一档制度，签订危房改造协议，做好工程进度的推进工

作。 

（四）发动群众。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广播、电视、标语

等形式，宣传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的意义，引起全社会的关

注和重视。通过宣传，使农村困难群众认识到改善住房条件要

以自力更生为主，政府补助为辅。同时，发动群众以出钱出物

或投工投劳的形式开展互帮互助，减少建房资金。 

（五）加强监管。县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于每月 30日之前，将本县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工作进

度上报市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县农村

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分阶段进行工程进度

与工程质量的督促检查。 

（六）完善资料。建立定期报表制度，要结合考核办法的

要求，做到资料齐全，手续到位，以迎接省政府检查验收组的

验收考评。 

     

附件：永嘉县 2007 年至 2010 年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任

务分配表 

 

 

二○○七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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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永嘉县永嘉县永嘉县永嘉县2007200720072007年至年至年至年至2010201020102010年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年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年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年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

助任务分配表助任务分配表助任务分配表助任务分配表    

实施进度计划（户）                 

序号 

乡  镇 

2007 2008 2009 2010 

总户数 

1 上塘镇 13 6 6 6 31 

2 瓯北镇 14 6 6 7 33 

3 桥头镇 12 6 6 6 30 

4 桥下镇 8 4 4 4 20 

5 乌牛镇 8 4 4 4 20 

6 沙头镇 4 2 2 2 10 

7 岩头镇 4 2 2 2 10 

8 枫林镇 4 2 2 2 10 

9 岩坦镇 6 4 4 4 18 

10 大若岩镇 6 4 4 4 18 

11 碧莲镇 3 2 2 2 9 

12 巽宅镇 5 3 3 3 14 

13 西溪乡 6 4 4 5 19 

14 徐岙乡 2 2 2 2 8 

15 陡门乡 2 2 2 2 8 

16 渠口乡 3 2 2 2 9 

17 花坦乡 2 2 2 2 8 

18 不寮乡 2 2 2 2 8 

19 五尺乡 2 2 2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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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表山乡 2 2 2 2 8 

21 东皋乡 2 2 2 2 8 

22 鹤盛乡 2 2 2 2 8 

23 西源乡 2 2 2 2 8 

24 岭头乡 3 2 2 2 9 

25 溪口乡 2 2 2 2 8 

26 鲤溪乡 3 2 2 2 9 

27 张溪乡 3 2 2 2 9 

28 潘坑乡 2 2 2 2 8 

29 黄南乡 2 2 2 2 8 

30 昆阳乡 2 2 2 2 8 

31 茗岙乡 3 2 2 2 9 

32 山坑乡 2 2 2 2 8 

33 应坑乡 2 2 2 2 8 

34 大岙乡 2 2 2 2 8 

35 溪下乡 2 2 2 2 8 

36 石染乡 3 3 3 3 12 

37 西岙乡 3 2 2 2 9 

38 界坑乡 2 2 2 2 8 

合计  150 100 100 102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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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城乡建设城乡建设城乡建设城乡建设        房屋房屋房屋房屋        计划计划计划计划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办、政协办，县人武部，县法院、

检察院，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新闻单位。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7 年 8 月 8 日印发 


